关于做好统计督导指导准备工作的通知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各相关部门：

近期，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安排部署，济宁市印发了《全市统计督导指导方案》，方案要求进一步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，加强统计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，防惩统计虚报瞒报、漏报错报，推动应统尽统、统全统优。

督导的内容涉及相关职能部门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四上企业和在库项目。部门主要包括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配备、调查项目设立与组织实施、数据质量控制、数据资源共享公布与管理、信息化建设等五个方面；乡镇（街道）主要包括统计队伍建设、工作条件、数据采集审核与上报、原始记录与统计台帐、统计服务和资料管理等五个方面。

为做好迎接市督导组检查指导各项准备工作，请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部门明确具体负责人员（姓名、联系方式），按照督导台帐内容整理相关材料，电子版材料汇总整理后请于5月8日前报送县统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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